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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考資料摘錄自「職等標準」*
	第十職等
	1、 本職務係在係在法律規定及重點監督下，運用非常專精之學識獨立判斷以：（1）獨立執行職務；（2）主持或主管中央各部會以下或省市或職責最繁重之機關或單位業務；（3）襄助長官處理職責稍艱巨之機關業務；（4）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綜合性最繁重事項之計畫、設計、研究或審理業務；（5）辦理其他職責程度相當業務。
2、 本職務在處理業務時，通常需要與本機關內外相當人員、地方民意機關接觸，以推行本機關或單位主要業務，或探討職務上計畫、設計、研究、審理事項，爭取支持合作或獲取共同結論。並需建議、創新、決定本機關或單位施政計畫、業務方針或創造新理論、新制度。
3、 本職務對本機關或單位施政計畫，業務方針之發展、革新，就職務上所作決定或建議，有約束力或影響力。

	第九職等
	1、 本職務係在係在法律規定及重點監督下，運用極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斷以：（1）獨立執行職務；（2）主持或主管中央各部會以下，或省市或縣市職責甚繁重之單位或機關業務；（3）襄助首長處理職責最繁重之機關業務；（4）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綜合性甚繁重事項之計畫、設計、研究或審理業務；（5）辦理其他職責程度相當業務。
2、 本職務在處理業務時，通常需要與機關內外相當人員或地方民意機關接觸，推行本單位或機關主要業務，或探討職務上計畫、設計、研究、審理事項，爭取支持合作或獲取共同結論。並需建議、創新、決定本單位或機關業務方針、原則、新制度、新工作方法。
3、 本職務對本單位或機關業務方針、原則、新方法之發展，就職務上所作決定或建議，有約束力或影響力。

	第八職等
	1、 本職務係在法律規定及重點監督下，運用甚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斷以：（1）獨立執行職務；（2）主持或主管中央各部會以下或省市或縣市職責繁重之單位或機關業務；（3）襄助主管處理職責甚繁重之機關業務；（4）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繁重事項之計畫、設計、研究或審理業務；（5）辦理其他職責程度相當業務。
2、 本職務在處理業務時，通常需要與機關內外相當人員或地方民意機關接觸，推行本單位或機關主要業務，或探討職務上計畫、設計、研究、審理事項，爭取支持合作或獲取共同結論。並需建議、創新、決定本單位或機關業務方針、原則、新工作方法。
3、 本職務對本單位或機關業務方針、原則、新方法之發展，就職務上所作決定或建議有影響力。

	第七職等
	1、 本職務係在法律規定及重點或一般監督下，運用頗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斷以：（1）獨立執行職務；（2）主持或主管中央各部會附屬機關或省市或縣市或縣轄市、鄉鎮稍繁重之單位或機關業務；（3）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稍繁重事項之計畫、設計、研究或審理業務；（4）辦理其他職責程度相當業務。
2、 本職務在處理業務時，通常需要與機關內外相當人員接觸，以說明本單位主要業務，或磋商研討職務上計畫、設計、研究、審理事項，增進瞭解或協調。並需建議、創新、決定單位或機關業務方針或新工作方法。
3、 本職務對本單位或機關業務推行改進，就職務上所作決定或建議有影響力。

	第六職等
	1、 本職務係在法律規定及一般監督下，運用較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斷以：（1）獨立執行職務；（2）主持或主管中央各部會附屬機關、省市、縣轄市、或鄉鎮職責複雜之單位或機關業務；（3）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最複雜事項之計畫、設計、擬議或業務解釋；（4）辦理其他職責程度相當業務。
2、 本職務在處理業務時，通常需要與機關內外相當人員接觸，說明本單位主要業務，磋商、研究職務上計畫、設計、擬議事項，增進瞭解或協調。並需建議、創新、決定本單位或機構工作方法或程序。
3、 本職務對本單位或機關業務進行或改進，就職務上所作決定或建議有影響力。

	第五職等
	1、 本職務係在法律規定及一般監督下，運用專業學識獨立判斷以：（1）主持或主管職責稍複雜之單位業務；（2）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複雜事項之計畫、設計、擬議、或業務解釋；（3）辦理其他職責程度相當業務。
2、 本職務在處理業務時，通常需要與機關內外相當人員接觸，說明本單位主要業務，或討論職務上計畫、設計、擬議事項，增進了解或協調。並需建議、創新、決定各該單位工作方法或程序。
3、 本職務對本單位或機關業務進行或改進，就職務上所作決定或建議有影響力。

	第四職等
	1、 本職務係在法律規定及一般或直接監督下，運用專業學識獨立判斷以：（1）辦理職責複雜業務；（2）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之複雜工作：（3）辦理其他職責程度相當工作。
2、 本職務在處理業務時，通常需要與機關內外人員接觸，就主辦事項作說明、宣導或交換所需資料，並需具備較高審辨力，以辨別不合規定或錯誤之事實，或對主辦業務提出適當之建議。

	第三職等
	1、 本職務係在法律規定及一般或直接監督下，運用基本學識或初步專業學識，獨立判斷以：（1）辦理職責稍複雜之固定性例行工作或較初級技術工作；（2）辦理其他職責程度相當工作。
2、 在處理業務時，通常需要與機關內外人員接觸，就主辦事項作說明或解答，並需具備審辨力，以辨別不合規定或錯誤之事實，或對主辦業務提出適當之建議。

	備註:職務跨列官職等者，其工作權責可參所跨列職等綜合考量後予以填寫。



